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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网下投资者申报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将被视为无效：
（1）网下投资者未在2022年9月5日（T-4日）12:00前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完

成科创板网下投资者配售对象的注册工作，或未于2022年9月5日（T-4日）中
午12:00前按照相关要求及时向联席主承销商提交网下投资者核查材料的；

（2）配售对象名称、证券账户、银行收付款账户/账号等申报信息与注册信
息不一致的；该信息不一致的配售对象的报价部分为无效报价；

（3）单个配售对象的拟申购数量超过5,000万股以上的部分为无效申报；
（4）单个配售对象拟申购数量不符合130万股的最低数量要求，或者拟申

购数量不符合10万股的整数倍，则该配售对象的申报无效；
（5）经审查不符合本公告“三、（一）网下投资者的参与条件及报价要求”所

列网下投资者条件的；
（6）联席主承销商发现投资者不遵守行业监管要求，超过相应资产规模或

资金规模申购的，则该配售对象的申购无效；投资者在网下申购平台填写的资
产规模与提交至联席主承销商的配售对象资产证明材料中的资产规模不相符
的，联席主承销商有权认定该配售对象的报价无效；

（7）被证券业协会列入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黑名单、异常名单和限制名单中
的网下投资者；

（8）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
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的规定，未能在中国
基金业协会完成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的私募基金；

（9）网下投资者资格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本公告规定
的，其报价为无效申报。

5、网下投资者或配售对象网下投资者存在下列情形的，联席主承销商将
及时向中国证券业协会报告并公告：

（1）使用他人账户、多个账户或委托他人报价；
（2）在询价结束前泄露本公司报价，打听、收集、传播其他投资者报价，或

者投资者之间协商报价等；
（3）与发行人或承销商串通报价；
（4）利用内幕信息、未公开信息报价；
（5）未履行报价评估和决策程序审慎报价；
（6）无定价依据、未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理性报价，或故意压低、抬高报

价；
（7）未合理确定拟申购数量，拟申购金额超过配售对象总资产或资金规模

且未被主承销商剔除的；
（8）接受发行人、主承销商以及其他利益相关方提供的财务资助、补偿、回

扣等；
（9）其他不独立、不客观、不诚信、不廉洁的情形；
（10）提供有效报价但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申购；
（11）获配后未按时足额缴付认购资金及经纪佣金；
（12）网上网下同时申购；
（13）获配后未恪守限售期等相关承诺的；
（14）其他影响发行秩序的情形。
四、确定发行价格及有效报价投资者
（一）确定发行价格及有效报价投资者的原则
1、本次网下初步询价截止后，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对网下投资者的

报价资格进行核查，不符合本公告“三、（一）网下投资者的参与条件及报价要
求”及相关法律法规的投资者的报价将被剔除，视为无效；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根据剔除不符合要求投资者报价后的初步询价结
果，对所有符合条件的配售对象的报价按照拟申购价格由高到低、同一拟申购
价格上按配售对象的拟申购数量由小到大、 同一拟申购价格同一拟申购数量
上按申报时间（申报时间以上交所网下申购平台记录为准）由后到先、同一拟
申购价格同一拟申购数量同一申报时间上按上交所网下申购电子化平台自动
生成的配售对象顺序从后到前的顺序排序， 剔除报价最高部分配售对象的报
价，剔除部分不低于符合条件的所有网下投资者拟申购总量的1%。 当拟剔除
的最高申报价格部分中的最低价格与确定的发行价格相同时， 对该价格的申
报可不再剔除。 剔除部分不得参与网下申购。

2、发行价格及其确定过程，以及可参与网下申购的配售对象及其有效拟
申购数量信息将在2022年9月8日（T-1日）刊登的《发行公告》中披露。

同时，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确定本次发行数量、募集资金额，并在《发
行公告》中披露如下信息：

（1） 剔除最高报价部分后所有网下投资者及各类网下投资者剩余报价的
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

（2）剔除最高报价部分后公募产品、社保基金、养老金剩余报价的中位数
和加权平均数；

（3）剔除最高报价部分后公募产品、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保
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剩余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

（4）网下投资者详细报价情况，具体包括投资者名称、配售对象信息、申购
价格及对应的拟申购数量、发行价格的主要依据，以及发行价格所对应的网下
投资者超额认购倍数。

在剔除最高部分报价后，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根据网下发行询价报价
情况，综合评估公司合理投资价值、可比公司二级市场估值水平、所属行业二
级市场估值水平等方面，充分考虑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倍数、市场情况、募集
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并重点参照公募产品、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
金基金、 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剩余报价的中位数
和加权平均数的孰低值，审慎合理确定发行价格、最终发行数量、有效报价投
资者及有效拟申购数量。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审慎评估确定的发行价格
是否超出网下投资者剔除最高报价部分后剩余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

以及公募产品、 社保基金和养老金剩余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的孰低值
及超出幅度。 如超出的，超出幅度不高于30%。

若发行价格超出《发行公告》中披露的网下投资者剔除最高报价部分后剩
余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公募产品、社保基金、养老金剩余报价的
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的孰低值，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在申购前发布包含
以下内容的《投资风险特别公告》：（1）说明确定的发行价格超过网下投资者剔
除最高报价部分后剩余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公募产品、社保基金
和养老金剩余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的孰低值的理由及定价依据；（2）提
请投资者关注发行价格与网下投资者报价之间的差异；（3）提请投资者关注投
资风险，审慎研判发行定价的合理性，理性作出投资决策；（4）上交所认为应当
披露的其他内容。

（二）有效报价投资者的确定
在初步询价期间提供有效报价的配售对象方可且必须作为有效报价投资

者参与申购。 有效报价投资者按照以下方式确定：
（1）申报价格不低于发行价格，且未作为最高报价部分被剔除或未被认定

为无效的报价为有效报价，有效报价对应的申报数量为有效申报数量。
（2）有效报价的投资者数量不得少于10家；少于10家的，发行人和联席主

承销商将中止发行并予以公告。
五、网下网上申购
（一）网下申购
本次网下申购的时间为2022年9月9日（T日）的9:30-15:00。《发行公告》中

公布的在初步询价阶段提交有效报价的配售对象必须参与网下申购。 在参与
网下申购时， 网下投资者必须在网下申购平台为其管理的有效报价配售对象
填写并提交申购价格和申购数量，其中申购价格为本次发行确定的发行价格；
申购数量为其在初步询价阶段提交的有效报价所对应的有效申报数量。

网下投资者为其管理的参与申购的全部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录入申购记录
后，应当一次性全部提交。网下申购期间，网下投资者可以多次提交申购记录，
但以最后一次提交的全部申购记录为准。

在网下申购阶段，网下投资者无需缴付申购资金，获配后在2022年9月14
日（T+2日）缴纳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本次发行向网下投资者
收取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0.5%， 投资者在缴纳认购资金时需一并划付
对应的配售经纪佣金。 配售对象新股配售经纪佣金金额=配售对象获配股
数×发行价×0.5%（四舍五入精确至分）。

（二）网上申购
本次网上发行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进行， 网上申购的时间为2022年9月9

日（T日）的9:30-11:30、13:00-15:00。 网上发行对象为持有上交所股票账户卡
并开通科创板投资账户的境内自然人、法人及其它机构（法律、法规禁止购买
者除外）。 根据投资者持有的市值确定其网上可申购额度，持有市值10,000元
以上（含10,000元）的投资者才能参与新股申购，每5,000元市值可申购一个申
购单位，不足5,000元的部分不计入申购额度。 每一个申购单位为500股，申购
数量应当为500股或其整数倍，但最高不得超过本次网上初始发行股数的千分
之一，具体网上发行数量将在《发行公告》中披露。

投资者持有的市值按其2022年9月7日（T-2日）（含T-2日）前20个交易日
的日均持有市值计算，可同时用于2022年9月9日（T日）申购多只新股。 投资者
持有的市值应符合《网上发行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 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进行新股申
购。

网上投资者申购日2022年9月9日（T日）申购无需缴纳申购款，2022年9月
14日（T+2日）根据中签结果缴纳认购款。

参与本次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不得再参与网上发行， 若配售对象同时参
与网下询价和网上申购，网上申购部分为无效申购。

六、本次发行回拨机制
本次发行网上网下申购于2022年9月9日（T日）15:00同时截止。 申购结束

后，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根据网上网下申购总体情况于2022年9月9日（T
日）决定是否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和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 回拨机制的
启动将根据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确定：

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网上有效申购数量/回拨前网上发行数
量。

有关回拨机制的具体安排如下：
1、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部分，将于2022年9月7

日（T-2日）首先回拨至网下发行；
2、2022年9月9日（T日）网上、网下均获得足额认购的情况下，若网上投资者初
步有效申购倍数未超过50倍的，将不启动回拨机制；若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
购倍数超过50倍但低于100倍（含）的，应从网下向网上回拨，回拨比例为本次
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5%；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超过100倍的，回拨比
例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10%； 回拨后无限售期的网下发行数量原则上
不超过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80%； 本款所指的公开发行股票数量指扣除
战略配售股票数量后的网下、网上发行总量；

3、若网上申购不足，可以回拨给网下投资者，向网下回拨后，有效报价投
资者仍未能足额申购的情况下，则中止发行；

4、在网下发行未获得足额申购的情况下，不足部分不向网上回拨，中止发
行。

在发生回拨的情形下，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及时启动回拨机制，并于
2022年9月13日（T+1日）在《诺诚健华医药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
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中披露。

七、网下配售原则及方式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在2022年9月9日（T日）完成回拨后，将根据以下

原则对网下投资者进行配售：
（一）联席主承销商及发行人将对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是否符合联

席主承销商及发行人确定的网下投资者标准进行核查， 不符合配售投资者条
件的，将被剔除，不能参与网下配售；

（二）联席主承销商将提供有效报价的符合配售投资者条件的网下投资者
分为以下三类：

1、公募产品、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为A类投资者，
其配售比例为a；

2、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为B类投资者，B类投资者的配售比例为b；
3、所有不属于A类、B类的网下投资者为C类投资者，C类投资者的配售比

例为c；
（三）配售规则和配售比例的确定原则上按照各类配售对象的配售比例关

系a≥b≥c。 调整原则：
1、 优先安排不低于回拨后网下发行股票数量的50%向A类投资者进行配

售，不低于回拨后网下发行股票数量的70%向A类、B类投资者配售。 如果A类、
B类投资者的有效申购量不足安排数量的，则其有效申购将获得全额配售，剩
余部分可向其他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进行配售。在向A类和B类投资者配售
时，联席主承销商可调整向B类投资者预设的配售股票数量，以确保A类投资
者的配售比例不低于B类投资者，即a≥b；

2、向A类和B类投资者进行配售后，联席主承销商将向C类投资者配售，并
确保A类、B类投资者的配售比例均不低于C类，即a≥b≥c；

如初步配售后已满足以上要求，则不做调整。
（四）配售数量的计算：某一配售对象的获配股数=该配售对象的有效申

购数量×该类配售比例， 联席主承销商将根据以上标准得出各类投资者的配
售比例和获配股数。在实施配售过程中，每个配售对象的获配数量取整后精确
到1股，产生的零股分配给A类投资者中申购数量最大的配售对象；若配售对
象中没有A类投资者，则产生的零股分配给B类投资者中申购数量最大的配售
对象；若配售对象中没有B类投资者，则产生的零股分配给C类投资者中申购
数量最大的配售对象。 当申购数量相同时，产生的零股分配给申购时间（以上
交所网下申购平台显示的申报时间及申报编号为准）最早的配售对象。

如果网下有效申购总量等于本次网下最终发行数量，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
销商将按照配售对象的实际申购数量直接进行配售。

如果网下有效申购总量小于本次网下发行数量，将中止发行。
（五）网下限售摇号抽签
网下投资者2022年9月14日（T+2日）缴款后，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对

网下获配投资者进行配号，通过摇号抽签确定公募产品、社保基金、养老金、企
业年金基金、 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的10%账户
（向上取整计算）， 该配售对象所获配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
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确定原则如下：
1、公募产品、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

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10%（向上取整计算） 最终获配账户应当承诺获得
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2、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具体账户。 本次摇号
采用按获配对象配号的方法，按照网下投资者最终获配户数的数量进行配号，
每一获配对象获配一个编号，并于2022年9月15日（T+3日）进行摇号抽签，最
终摇号确定的具体账户数不低于最终获配户数的10%（向上取整计算）。

3、 摇号未中签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获配股票将可以在上市首日进行交
易、开展其他业务。

4、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将于2022年9月16日（T+4日）刊登的《诺诚健华
医药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中披露本次
网下限售摇号中签结果。上述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已向摇中的网下配售对象
送达相应安排通知。

八、投资者缴款
（一）战略投资者缴款
2022年9月6日（T-3日）前，战略投资者将向联席主承销商足额缴纳认购

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将于
2022年9月16日（T+4日）对战略投资者缴纳的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
佣金的到账情况进行审验，并出具验资报告。

（二）网下投资者缴款
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2022年9月14日（T+2日）披露的《网下初步配售结

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
佣金，资金应于2022年9月14日（T+2日）16:00前到账。

配售对象新股配售经纪佣金金额=配售对象获配股数×发行价×0.5%
（四舍五入精确至分）。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
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
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将于2022年9月16日（T+4日）对
网下投资者缴纳的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到账情况进行审验，
并出具验资报告。

联席主承销商将在2022年9月16日（T+4日）刊登的《发行结果公告》中披
露网上、网下投资者获配未缴款金额以及联席主承销商的包销比例，列表公示
并着重说明获得初步配售但未足额缴款的网下投资者。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未足额申购以及网下有效报价投资
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联席主承销商
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三）网上投资者缴款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

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2年9月14日（T+2日）日终有
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
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

定。
特别提醒，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

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
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
的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
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九、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股份处理
战略配售投资者认购不足的，其弃购数量将首先回拨至网下发行。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
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低于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本次发行因网下、网上投资者未足额
缴纳申购款而放弃认购的股票由联席主承销商包销。 联席主承销商可能承担
的最大包销责任为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30%，即79,394,465股。

网下、 网上投资者获配未缴款金额以及联席主承销商的包销比例等具体
情况请见2022年9月16日（T+4日）刊登的《发行结果公告》。

十、中止发行情况
当出现以下情况时，发行人及联席主承销商将采取中止发行的措施：
（1）初步询价结束后，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数量不足10家的；
（2）初步询价结束后，有效报价投资者数量不足10家的；
（3） 初步询价结束后， 拟申购总量不足初步询价阶段网下初始发行数量

的， 或剔除最高报价部分后剩余拟申购总量不足初步询价阶段网下初始发行
数量的；

（4） 发行价格未达发行人预期或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就确定发行价格
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5） 预计发行后总市值不满足选定市值与财务指标上市标准的；（预计发
行后总市值是指初步询价结束后， 按照确定的发行价格乘以发行后总股本计
算的总市值）；

（6）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未按照作出的承诺实施跟投的；
（7）网下申购总量小于网下初始发行数量的；
（8）若网上申购不足，申购不足部分向网下回拨后，网下投资者未能足额

认购的；
（9）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

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
（10）发行人在发行过程中发生重大会后事项影响本次发行的；
（11）根据《管理办法》第三十六条和《实施办法》第二十七条，中国证监会

和上交所发现证券发行承销过程存在涉嫌违法违规或者存在异常情形的，可
责令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暂停或中止发行，对相关事项进行调查处理。

如发生以上情形，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中止发行原因、恢复
发行安排等事宜。 中止发行后，在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决定的有效期内，且满
足会后事项监管要求的前提下，经向上交所备案后，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
择机重启发行。

十一、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
1、发行人：诺诚健华医药有限公司
授权代表：Jisong� Cui（崔霁松）
联系地址：北京市昌平区中关村生命科学园生命园路8号院8号楼
联系人：袁蓓
电话：010-66609999
传真：010-60702992
2、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沈如军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1号国贸大厦2座27层及28层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报送核查材料及咨询电话：010-89620570
3、联席主承销商：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索莉晖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7号北京英蓝国际金融中心十八层

1807-1819室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咨询电话：010-66273333
4、联席主承销商：摩根大通证券（中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陆芳
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银城中路501号4901至4908室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咨询电话：021-61066228
5、联席主承销商：粤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严亦斌
地址：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学大道60号开发区控股中心21、22、23层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咨询电话：020-81007791

发行人：诺诚健华医药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摩根大通证券（中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粤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9月1日

（上接C8版）

胜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胜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胜通能源”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3,000万股人民币普
通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证监许可〔2022〕1333号文）。 本
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
股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3,000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8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6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2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40.00%，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26.78元/股。

根据《胜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
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9,244.88696倍，高于15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
拨机制，将本次发行的1,500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300万股，占本次发行
总量的10%；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2,700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90%。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的中签率为
0.0243377773%，有效申购倍数为4,108.83865倍。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及缴款、弃购股份处理等方面，具体内容如下：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胜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

2022年9月1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股数，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如同
一配售对象同日获配多只新股，务必对每只新股分别足额缴款，并按照规范填写备注。 如配售对象单只
新股资金不足，将导致该配售对象当日全部获配新股无效，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

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4、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44号）的要求，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

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2022年8月30日（T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初步询价时提交了有效报价
的投资者中，有46�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46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未参与网下申购，其余初步询价阶段提
交了有效报价的2,893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12,731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网
下申购，有 2�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2个配售对象在2022年8月19日被列入中国证券业协会公布的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配售对象黑名单，故不具备配售资格，本次发行不予配售。 综上，本次发行实际参与本次网下
初步配售的投资者数量为2,891家，配售对象数量为12,729个，最终网下有效申购数量为2,786,280万股。

未参与网下申购的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网下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初步询价时拟申购
数量（万股）

1 王许飞 王许飞 220

2 以岭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以岭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220

3 蔡帝娥 蔡帝娥 220

4 赖信 赖信 220

5 中天金投有限公司 中天金投有限公司 220

6 邬聪尧 邬聪尧 220

7 湖南昱成投资有限公司 湖南昱成投资有限公司 220

8 王建忠 王建忠 220

9 王宇 王宇 220

10 王威 王威自有资金投资账户 220

11 於彩君 於彩君 220

12 汤同奎 汤同奎 220

13 王瑞林 王瑞林 220

14 陈转娣 陈转娣 220

15 江霞 江霞 220

16 海口永盛畜牧机械工程有限公司 海口永盛畜牧机械工程有限公司 220

17 肖晓 肖晓 220

18 沈剑标 沈剑标 220

19 西藏自治区国有资产经营公司 西藏自治区国有资产经营公司 220

20 束龙胜 束龙胜 220

21 王华 王华 220

22 晏晓京 晏晓京 220

23 林德英 林德英 220

24 章佳欢 章佳欢 220

25 肖文英 肖文英 220

26 谈燕 谈燕 220

27 李冬 李冬 220

28 李亚芳 李亚芳 220

29 王明旺 王明旺 220

30 许汉祥 许汉祥 220

31 沈文英 沈文英 220

32 肖勇 肖勇 220

33 邹应方 邹应方 220

34 江西三川集团有限公司 江西三川集团有限公司 220

35 河北华旭化工有限公司 河北华旭化工有限公司 220

36 商春利 商春利 220

37 胡柏剡 胡柏剡 220

38 陈建奇 陈建奇 220

39 项洪伟 项洪伟 220

40 陈航 陈航 220

41 滕根叶 滕根叶 220

42 深圳市得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得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20

43 段志明 段志明 220

44 陈海波 陈海波 220

45 石家庄常山纺织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石家庄常山纺织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20

46 陈炽昌 陈炽昌 220

合计 10,120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胜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以下简称“《初步询价及推

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配
售股数只取计算结果的整数部分，不足一股的零股累积后共计3,922股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配售给A
类投资者，按获配数量由高至低排列配售对象（获配股数相同则按网下平台申报时间先后排序），零股以
每1股为一个单位依次配售。 如无A类投资者，则配售给B类投资者，以此类推。

各类型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及初步配售情况如下表：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万股） 占总有效申购数量比
例 初步配售股数（股） 占网下发行

总量的比例 配售比例

A类 859,010 30.83% 1,503,194 50.11% 0.01749914%

B类 415,580 14.92% 328,686 10.96% 0.00790909%

C类 1,511,690 54.25% 1,168,120 38.94% 0.00772725%

合计 2,786,280 100.00% 3,000,000 100.00% 0.01076704%

注：各加数之和与合计数在尾数上如存在差异是由计算过程中四舍五入造成的。
A类投资者的配售比例不低于B类，B类投资者的配售比例不低于C类，同类投资者的配售比例相同；

向A类、B类投资者优先配售的比例分别不低于预先安排的50%、10%。 初步配售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
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原则。 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551-62207156、62207157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胜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9月1日

胜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胜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胜通能源”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3,000万股人民币普
通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证监许可〔2022〕1333号文）。 本
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
股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及缴款、弃购股份处理等方面，具体内容如下：
1、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胜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摇号中签结

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2年9月1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
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包销。

2、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
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
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4、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根据《胜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2022
年8月31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203栋202室主持了胜通能源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网上发行摇号抽签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在深圳市罗湖
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1976，6976

末“5”位数 36719，61719，86719，11719

末“6”位数 910269，410269，976699

末“7”位数 4162836，9162836，4585398

末“8”位数 81106440，93606440，06106440，18606440，31106440，43606440，56106440，68606440

末“9”位数 088426341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胜通能源A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
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54,000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胜通能源A股股票。

发行人：胜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9月1日

科捷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科捷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45,212,292股人

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于2021年11月19日经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核通过， 于2022年6月15日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2〕1257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
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
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询价。 本次拟
公开发行新股4,521.2292万股，占发行后发行人总股本的25.00%。初始战略配售预计发行数
量为678.1843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5.00%，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
差额将首先回拨至网下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2,690.1449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
量后发行数量的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152.90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
行数量的30.00%。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22年9月2日（T-1日） 09:00-12:00
2、网上路演网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中国证券网：https://roadshow.cnstock.com
3、参加人员：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科捷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意

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科捷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9月1日

深圳华大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 （联席主承销商 ）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特别提示

深圳华大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于2021年9月2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
下简称“上交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
注册（证监许可〔2022〕1638号）。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担任本
次发行的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及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瑞银证券”）担任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
中金公司和瑞银证券以下合称“联席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
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
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41,319,475股。 其中初始战略配
售发行数量为8,263,895股，占发行总数量的20.00%。 战略配售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及新
股配售经纪佣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本次发行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7,604,783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8.40%，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
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659,112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27,103,692股，约占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80.39%；网上发行数量为6,611,000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19.61%。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87.18元/股。
发行人于2022年8月31日（T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华大

智造”股票6,611,000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2022年9月2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

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深圳华大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

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
结果公告》”），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87.18元/股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资金应于2022年9月2日（T+2日）16:00前到账。 网下投资者如同
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
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
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2年9月2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
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
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票由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管

理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
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

金等配售对象中，10%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
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前述配售对象账户将在2022年9月5日
（T+3日）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以下简称“网下限售摇号抽签”）。 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
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
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限售摇号抽签采用按配售对象为单位进行配号，每一个配售对象
获配一个编号。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
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提供有效报价但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参与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
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及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 将被视为违规并应承担违规责任，
联席主承销商将把违规情况及时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
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
（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
券网上申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
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4,267,522户，有效申

购股数为25,460,207,000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02596601%。
配号总数为50,920,414个，号码范围为100,000,000,000-100,050,920,413。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深圳华大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3,851.19倍，超过100倍，发行人
和联席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倍，即337.15万股）从网下
回拨到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23,732,192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
行数量的70.39%；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9,982,500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
量的29.61%。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3920824%。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定于2022年9月1日（T+1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摇号抽签仪式， 并将于2022年9
月2日（T+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金融时报》和经济参
考网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深圳华大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9月1日


